                        中央各部會辦理「弱勢家庭脫困計畫」之具體服務措施（方案）及窗口資訊一覽表
	實施項目
	協　助　內　容
	具　體　服　務　措　施　或　方　案
	機關名稱
	聯 繫 窗 口
	聯 絡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傳 真 號 碼

	急難救助
	針對生活陷入緊急危難之非低收入戶，提供急難救助金，其發給方式如下：

1.急難事件者：一次給付。

2.處於貧窮邊緣之經濟弱勢者：按月或分次給付。
	針對生活陷入緊急危難之非低收入戶，提供急難救助金。

一、對象：經社會工作人員評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經營事業不善致生活陷於困境；失業未能領取失業救助或給付且無收入，生活陷於困境之家庭；或領取失業給付期間已過仍未紓困，生活陷於困境。
（二）因經濟性因素有自殺之虞通報個案，生活陷於困境。
（三）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期間生活陷於困境。
（四）因遭家庭暴力、性侵害、存款帳戶經凍結或其他特殊情事，致家庭財產未能及時運用，生活陷於困境。
（五）處於貧窮邊緣之經濟弱勢家戶急須救助。
二、給付方式及基準：

（一）第1類、第2類、第5類救助對象：

按月或分次發給1個月至3個月，經評估有必要得延長3個月；給付基準為臺灣省及福建省比照低收入戶第二款，臺北市、高雄市比照低收入戶第二類生活扶助費，發給家庭生活補助、兒童生活補助及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就學生活補助。

（二）第3類及第4類救助對象：

一次給付方式發給新臺幣5,000元至2萬元。
	內政部

(社會司)
	承辦人：簡原隆
	(049)2391-191
(049)2391-193
	w33@mail.jung.nat.gov.tw
	(049)2391-197

	
	
	
	
	代理人：張玉娥
	(049)2391-191
(049)2391-193
	w39@mail.jung.nat.gov.tw
	(049)2391-197

	短期緊急居宿安置庇護
	1.短期緊急房租補助。

2.轉介民間社團或宗教團體協助提供短期住宿。


	一、
（一）實施對象經評估有短期緊急安置庇護需求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優先轉介至適當機構安置；無法轉介適當機構者，再轉介民間社團、宗教團體協助提供短期住宿。

（二）前項措施仍無法獲得協助者，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其必要性與急迫性，於受協助期間以急難救助或結合民間資源補助其短期居宿費用。
	內政部

(社會司)
	承辦人：蔡佳君
	(02)2356-5517
	moi1109@moi.gov.tw
	(02)2356-6226

	
	
	
	
	代理人：李璧如
	(02)2356-5219
	moi0982@moi.gov.tw
	(02)2356-6226

	
	3.提供國宅供短期緊急安置借住。
	二、提供國宅供短期緊急借住之作業方式：
（一）提供住宅資訊暨確定需求階段：
由本署通函由有待售國宅之縣（市）政府請其國宅單位提供轄內國宅餘屋資訊逕洽社政單位參考及確定需求數量後報本署核備。
（二）現場勘選適合位址及辦理保留作業階段：
由縣（市）政府社政單位會同國宅單位對國宅需求位址選位確定後，辦理該位址保留作業（已公告租售者撤銷公告，至委外銷售部分請審慎評估處理）。
（三）辦理借住簽約及交屋階段：
由縣（市）政府社政單位向國宅單位承借後統籌調配運用，惟借期不得超過本計畫訂定期程（97年12月底）並於承借期滿後須回復原狀歸還。
（四）管理維護階段：
除交屋進住前之住宅缺失（如漏水、磁磚剝落等）將由各縣（市）政府國宅單位彙整報本部營建署核定後進行檢修（所需費用由國宅基金項下支應）外，其餘短期居住期間之社區管理費、稅金等管維事務及屋內家具設備、水電瓦斯、日常用品耗材及進住後修繕等費用，均由承借單位或進住者自理。
	內政部

(營建署)
	承辦人：黃柏章
	(02)8771-2874
	jjord@cpami.gov.tw
	(02)8771-2876 

	
	
	
	
	代理人：方心蓮
	(02)8771-2869
	cilin@cpami.gov.tw
	(02)8771-2876

	緊急醫療補助
	1.補助因生活陷入緊急危難之非低收入戶受協助期間之健保保費。
	一、實施對象經評估無力負擔健保費用時，先轉介公益團體協助或補助受協助期間之健保費1個月至3個月，必要時得延長3個月。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將符合資格者名單及核定之協助期間送健保局協助輔導辦理紓困貸款或分期繳納，並以健保身分就醫。受協助期間結束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仍無力繳納或無公益團體協助時，由健保局各分局核算受協助期間補助之保險費，比照低收入戶依健保法第27條規定，開列繳款單送請社政單位代為繳納。
（二）符合本計畫資格而未加保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社工人員先行輔導其加保，受協助期間之健保費補助依前項辦理。
二、協助處理受協助期間前所積欠健保費及受協助期滿後仍無力繳納健保費：

（一）依「全民健康保險經濟困難及經濟特殊困難者認定辦法」，輔導其申請紓困基金無息貸款；若其不符或未申請紓困基金貸款者，協助其辦理分期攤繳保險費。

（二）由健保分局視個案需要，於受協助期滿後，協助其辦理分期繳納保險費，以維持健保身分就醫。

三、就醫無障礙

實施對象經評估符合資格者，未能使用健保就醫時，如確有緊急醫療需要，得依社政單位之轉介文件，以健保身分就醫。
	衛生署

(健保局)
	承辦人：解雅麗
	(02)2706-5866轉2563
	ilshieh@mail.nhi.gov.tw
	(02)2702-5834

	
	
	
	
	代理人：高以琳
	(02)2706-5866轉2551
	Angela_kao@mail.nhi.gov.tw
	(02)2702-5834

	
	2.補助受協助期間就醫之全民健康保險部分負擔醫療費用。
	四、實施對象經評估於受協助期間有就醫需求時，如因病情需要，至行政院衛生署所屬醫院就醫，其無力負擔就醫費用時，運用署立醫院各院年度編列之社會服務暨醫療救助基金予以協助，每案補助以兩萬元為上限。
	衛生署

(醫管會)
	承辦人：林燕卿
	(049)2332-161轉240
	yen-lin@cto.doh.gov.tw
	(049)2370-720

	
	
	
	
	代理人：賴雅荃
	(049)2332-161轉237
	ya-chuan@cto.doh.gov.tw
	(049)2370-720

(049)2372-093

	
	3.補助受協助期間就醫之全民健康保險給付未涵蓋之醫療費用（本項醫療費用依社會救助法第20條、內政部訂頒縣（市）醫療補助辦法第3條之規定）。
	五、實施對象於受協助期間有就醫需求時，協助至署立醫院外之其他醫療院所就醫，其無力負擔就醫費用時，依社會救助法第20條、內政部訂頒縣（市）醫療補助辦法第3條之補助標準，補助就醫之健保保險給付未涵蓋之醫療費用。

（一）補助要件：患嚴重傷、病，所需醫療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且最近3個月所生全民健康保險之部分負擔醫療費用累計達新臺幣5萬元以上者。

（二）補助項目：因疾病、傷害事故就醫所生全民健康保險之部分負擔醫療費用或健康保險給付未涵蓋之醫療費用。但不含義肢、義眼、義齒、配鏡、鑲牙、整容、整形、病人運輸、指定醫師、特別護士、指定藥品材料費、掛號費、疾病預防與非因疾病而施行預防之手術或節育結紮，及住院期間之看護費、指定病房費。

（三）補助金額：補助70%。
	內政部

(社會司)
	承辦人：陳淑貞
	(02)2356-5226
	moi0656@moi.gov.tw
	(02)2356-6226

	
	
	
	
	代理人：周怡君
	(02)2356-5197
	moi1083@moi.gov.tw
	(02)2356-6226

	精神疾病診斷與治療
	1.針對精神疾病、藥癮、酒癮、自殺等求助者提供緊急性、立即性服務。

2.針對轄區內慢性精神病患家庭中處於高風險狀態列管者進行追蹤，並提供心理諮商及家庭健康照顧支持。
	（一）協助實施對象家中精神病患、藥癮、酒癮或自殺個案之緊急就醫。

（二）將實施對象家中有需要緊急醫療及強制住院之精神病患者，納入「強化精神病患緊急送醫服務方案」，派遣精神醫療專業人員，提供全天候之專業診斷與醫療處置。

（三）實施對象家中有精神病患者，轉介予各縣市衛生局協助提供訪視，並依訪視結果對轄區內需高關懷的精神病患者，轉介至該縣市由行政院衛生署社區關懷照顧計畫補助單位（各縣市受補助單位如附件），提供社區關懷照顧訪視員到宅定期訪視與評估，並依個案及家屬需求，提供有關精神醫療資源、精神醫療疾病衛教、社區生活功能評估、家屬需求評估、社區資源提供、病人家屬心理諮詢等服務，並結合衛政、社政、勞政、教育行政資源，提供完整服務。
	衛生署

(醫事處)
	承辦人：賴淑玲
	(02)2321-0151轉285
	mdshuling@doh.gov.tw

	(02)2396-8847

	
	
	
	
	代理人：廖敏桂
	(02)2321-0151轉782
	md1214@doh.gov.tw
	(02)2396-8847

	就業扶助
	針對受助者家庭成員中有工作能力者，提供以下協助：

1.就業諮商：工作準備、就業評估，及職業生涯規劃。

（勞委會、原民會、青輔會）
	一、就業諮商：辦理「強化就業服務就業諮詢功能計畫」：針對1957專線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社工員評估有就業需求、工作能力轉介之個案，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就業諮詢服務，透過簡易諮詢、個案管理、職訓諮詢及就業促進研習活動等專業諮詢服務，協助個案儘速再就業及穩定就業。
	勞委會

（職業訓練局就業輔導組）
	承辦人：黃巧婷
	(02)8590-2599
	a7200026@evta.gov.tw
	(02)8590-2441

	
	
	
	
	代理人：莊淑玲
	(02)8590-2596
	a7200028@evta.gov.tw
	(02)8590-2441

	
	
	二、辦理原住民人力資料庫職場安全網計畫：

（一）傳達就業資訊。

（二）協助輔導失業或待業原住民完成求職登記及就業面試。

（三）配合其專長輔導就業媒合與職業訓練。

（四）協助登錄失業通報系統：建立責任轄區原住民失業人口名冊。
	原民會

(衛福處)
	承辦人：胡淑瑛
	(02)2557-1600轉1621
	agneshu@apc.gov.tw
	(02)2257-9656

	
	
	
	
	代理人：林添輝

（科長）
	(02)25571-600轉1609
	huei@apc.gov.tw
	(02)2257-9656

	
	
	三、青輔會Youth Hub青年交流中心，可提供受轉介個案家庭之青年職涯諮詢預約服務(TEL：02-23560766)。
	青輔會

(第二處)
	承辦人：林裕山
	(02)2356-0766轉113
	linys@nyc.gov.tw
	(02)2394-8798

	
	
	
	
	代理人：劉佩卿
	(02)2356-0766轉115
	pc0417@nyc.gov.tw
	(02)2394-8798

	
	2.教育訓練：職業教育及訓練、就業訓練、回流教育、工作學習、生涯發展等，並提供職訓津貼。（勞委會、教育部、青輔會）
	四、職業訓練：由本會職訓局所屬各區職訓中心依據區域產業及就業市場需求，規劃辦理多元模式、類別之職業訓練課程，結合公私部門資源，運用自有設施、委外或補助方式設置訓練崗位，供弱勢對象參訓。特定對象參加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全日制職業訓練，得發給每月基本工資60%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兩年內合併領取6個月，身心障礙者最長以1年為限。
	勞委會

（職業訓練局公共訓練組）
	承辦人：陳姵如
	(02)8590-2568
	e7300006@evta.gov.tw
	(02)8590-2439

	
	
	
	
	代理人：楊慧綏
	(02)8590-2569
	e7300017@evta.gov.tw
	(02)8590-2439

	
	
	五、推廣教育學分班：本部將協調大專校院提供部分推廣教育名額，供弱勢家庭子女修習並酌減研修費用，以利其就業所需。
	教育部

(高教司)
	承辦人：池婉宜
	(02)2356-5882
	tinachih@mail.moe.gov.tw
	(02)2397-6943

	
	
	
	
	代理人：倪周華
	(02)2356-5991
	Alin0817@mail.moe.gov.tw
	(02)2397-6943

	
	
	
	教育部

(技職司)
	承辦人：吳美娥
	(02)2356-5847
	mafo@mail.moe.gov.tw
	(02)2397-6941

	
	
	
	
	代理人：謝淑貞
	(02)2356-5843
	shuchen@mail.moe.gov.tw
	(02)2397-6941

	
	
	六、

（一）轉介青輔會所辦理之職前就業專長技能養成公費訓練，並協助申請相關補助金，結訓後並輔導就業。
（二）受轉介個案家庭經評估，若有求職見習需求之18-29歲高中職以上畢業之待業青年，可於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執行期間報名參加。本計畫由企業提供青年直接在職場中見習的機會，讓青年可以獲得職場工作經驗，及所需的工作技能。
	青輔會

(第二處)
	承辦人：林裕山
	(02)2356-0766轉113
	linys@nyc.gov.tw
	(02)2394-8798

	
	
	
	
	代理人：劉佩卿
	(02)2356-0766轉115
	pc0417@nyc.gov.tw
	(02)2394-8798

	
	3.就業媒合：轉介及協助就業。
	七、主動提供關懷：主動關懷中高齡長期失業者，並辦理家訪服務，由網際網路就業服務資訊系統篩選失業1年以上之40歲以上者為標的對象，由各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含就業多媽媽）進行家訪，協助瞭解其就業需求並宣導就業服務資源。
	勞委會

（職業訓練局就業輔導組）
	承辦人：莊乃璇
	(02)8590-2597
	a7200024@evta.gov.tw
	(02)8590-2441

	
	
	
	
	代理人：林于倩
	(02)8590-2602
	a7200033@evta.gov.tw
	(02)8590-2441

	
	
	八、按月從勞保被保險人資料庫挑選退保後未再加保超過6個月，年齡40歲至54歲者，並扣除該停保期間領取失業給付、老年給付、死亡給付、終身不能工作之極重殘給付者，及屬外籍勞工與負責人身分者之名冊。主動發函提供關懷資訊。
	勞委會

（勞工保險局）
	承辦人：溫秀珠
	(02)2396-1266轉2757
	16466@ms.bli.gov.tw
	(02)2341-6231

	
	
	
	
	代理人：林美鳳
	(02)2396-1266轉2763
	16935@ms.bli.gov.tw
	(02)2341-6231

	
	
	九、關懷傷病勞工，配合就醫時機主動提供「勞保住院權益完全精通手冊」。
	勞委會

（勞工保險局）
	承辦人：徐文惠
	(02)2396-1266轉1572
	15563@ms.bli.gov.tw
	(02)2321-8346

	
	
	
	
	代理人：詹美娜
	(02)2396-1266轉1573
	15960@ms.bli.gov.tw
	(02)2321-8346

	
	
	十、

（一）主動關懷遭遇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並於第一時間表達關懷之意且儘速發放職災勞工慰問金；協助受災人及其家屬申請勞農保給付及職災保護補助。

（二）重大工安事故處理情形報局專案列管追蹤。
	勞委會

（勞工保險局）
	承辦人：郭于嘉
	(02)2396-1266轉2652
	15009@ms.bli.gov.tw
	(02)2341-9717

	
	
	
	
	代理人：李健豊
	(02)2396-1266轉2653
	15247@ms.bli.gov.tw
	(02)2341-9717

	
	
	十一、建構弱勢勞工家庭支持服務安全網，推動特殊勞工家庭支持服務方案（FAP）：

（一）FAP擴大實施，由目前7個點9個縣市擴充至全面實施，建構弱勢勞工家庭支持服務安全網。

（二）組織訓練、結合運用勞工志工1,000名，參與投入弱勢勞工家庭支持服務訪視追蹤工作，發揮持續關懷之效。

（三）設立單一服務窗口。
	勞委會

（勞工福利處）
	承辦人：許瓊月
	(02)8590-2810
	elina@mail.cla.gov.tw
	(02)8590-2812

	
	
	
	
	代理人：陳德進
	(02)8590-2809
	tehchin@mail.cla.gov.tw
	(02)8590-2812

	
	
	十二、就業媒合：推動就業服務外展工作試辦計畫〈就業多媽媽；試辦期程6個月至95年12月31日止〉。

（一）深入社區鄰里，關懷失業者，提供就業訊息。

（二）拜訪雇主，爭取就業機會。

（三）結合社區資源，協助發展在地產業，創造就業機會。
	勞委會

（職業訓練局就業輔導組）
	承辦人：蘇嬌容
	(02)8590-2610
	a7100007@evta.gov.tw 
	(02)8590-2441

	
	
	
	
	代理人：侯松延
	(02)859-02615
	d7200017@evta.gov.tw
	(02)8590-2441

	
	
	十三、提供各項就業促進津貼及相關僱用獎助：

（一）提供特定對象之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者緊急就業安置機會及促進就業之各項津貼補助。

（二）僱用獎助辦法及就業促進津貼。針對1957專線轉介之個案，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就業諮詢評估，認定符合非自願離職、負擔家計婦女、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生活扶助戶、更生受保護人等身分之一，及符合相關請領規定，即推介運用僱用獎助、臨性工作津貼（提供緊急性就業安置）及求職交通補助等。
	勞委會

（職業訓練局就業輔導組）
	承辦人：林季微
	(02)8590-2607
	a7300043@evta.gov.tw
	(02)8590-2441

	
	
	
	
	代理人：劉砡銜
	(02)8590-2609
	a7300031@evta.gov.tw
	(02)8590-2441

	
	4.以工代賑：結合政府、社區組織、宗教及其他非營利團體，提供發展地方特色產業的過渡性、支持性工作。
	十四、辦理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社會型計畫以負擔家計婦女、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連續失業六個月以上之長期失業者、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例如更生受保護人）為補助對象，另為協助弱勢家庭脫困，本會業於95年11月修正「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作業手冊」，增加可透過個案管理員評估後進行專案推介，以確達協助弱勢失業者就業之目的。
	勞委會

（職業訓練局就業輔導組）
	承辦人：葉良琪
	(02)8590-2279
	L7100136@evta.gov.tw
	(02)8590-2441

	
	
	
	
	代理人：楊明傳
	(02)8590-2595
	a7100069@evta.gov.tw
	(02)8590-2441

	
	5.交通補助：補助職訓期間往返之交通費用。
	十五、提供求職者推介前往求職面試之交通補助金：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就業諮詢服務並推介前往應徵工作時，因跨縣（市）求職或因其經濟因素，其應徵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三十公里以上或經濟能力薄弱者，得發給求職交通補助金每人每次得發給500元，但情況特殊者，得核實發給，每次不得超過1,250元，每人每年度以發給4次為限。
	勞委會

（職業訓練局就業輔導組）
	承辦人：林季微
	(02)8590-2607
	a7300043@evta.gov.tw
	(02)8590-2441

	
	
	
	
	代理人：劉砡銜
	(02)8590-2609
	a7300031@evta.gov.tw
	(02)8590-2441

	助學措施
	針對受助者家庭成員中有就學需求者，提供以下協助：

1.建立學生中輟預警系統、通報作業程序，及輔導措施。
	一、

（一）協尋復學措施：受助者子女因變故而中輟，轉介至地方政府教育局協助復學，並加強輔導。

（二）安置輔導措施：受助者或其子女有中輟之虞或已復學但不適應學校生活者，轉介至地方政府教育局優先安置於學校或適當機構。
	教育部

(訓委會)
	承辦人：洪麗芬
	(02)3343-7822
	leefeng@mail.moe.gov.tw
	(02)3343-7834

	
	
	
	
	代理人：柯今尉
	(02)3343-7828
	ker826@mail.moe.gov.tw
	(02)3343-7834

	
	2.引介政府、個人及企業團體、基金會所提供的獎助學金、急難救助及就學貸款，以協助求助者及其子女完成學業，並減低其經濟負擔。
	二、獎助學金：轉介受助者子女至就讀學校、文教基金會從寬認定申請資格(原規定須年所得在60萬以下，或由學校自訂)，優先比照清寒學生給予獎助學金(發給現金或扣抵學雜費)。

三、急難救助：轉介受助者子女至就讀學校、文教基金會從寬認定申請資格(原規定家庭發生急難)，優先比照本人及家庭發生急難之學生給予緊急紓困金(金額由學校自訂)、急難慰問金(最高6萬元)、急困計畫協助(補助國中小代收代辦費及書籍費)。

四、就學貸款：轉介受助者子女至就讀學校從寬認定申請資格(原規定須年所得在120萬以下，或有2名子女同時就讀高中以上學校)，優先比照中低收入戶學生（年收入114萬以下）協助辦理就學貸款（可貸範圍為學雜費、實習費、書籍費、住宿費等費用），並由政府負擔貸款利息。
	教育部

(高教司)
	承辦人：林怡君
	(02)2397-6714
	anita23@mail.moe.gov.tw
	(02)2397-6943

	
	
	1. 
	
	代理人：司娟瑤
	(02)2356-5887
	ste0913@mail.moe.gov.tw
	(02)2397-6943

	
	
	2. 
	教育部

(技職司)
	承辦人：王育惠
	(02)2356-5860
	yuhui65@mail.moe.gov.tw
	(02)2356-6379

	
	
	3. 
	
	代理人：翁靖媛
	(02)2356-6181
	yuhui65@mail.moe.gov.tw
	(02)2356-6379

	
	
	4. 
	教育部

(中部辦公室)
	承辦人：李菁菁
	(04)2339-3101轉2231
	e-2102@mail.tped.edu.tw 
	(04)2332-1634

	
	
	5. 
	
	代理人：洪惠珍
	(04)2339-3101轉2241
	1028@mail.tpde.edu.tw 
	(04)2332-1634

	
	
	6. 
	
	承辦人：羅彩如
	(04)2339-3101轉3327
	qbd318@mail.tpde.edu.tw 
	(04)2333-9102

	
	
	7. 
	
	代理人：廖美雅
	(04)23393101轉3327
	short858@yahoo.com.tw 
	(04)2333-9102

	
	
	8. 
	教育部

(社教司)
	承辦人：曹琇晶

詹蕙芳
	(02)2356-5701

(02)2356-5712
	ladybug@mail.moe.gov.tw
hui-fang@mail.moe.gov.tw
	(02)2397-6926

	
	
	9. 
	
	代理人：張莉娜

張瓊慧
	(02)2356-5700

(02)2356-5697
	lina@mail.moe.gov.tw
truck@mail.moe.gov.tw
	(02)2397-6926

	
	
	10. 
	教育部

(國教司)
	承辦人：吳靜宜
	(02)2356-5594
	gin0521@mail.moe.gov.tw
	(02)2396-7818

	
	
	11. 
	
	代理人：許家碩
	(02)2356-5592
	shuoh@mail.moe.gov.tw
	(02)2396-7818

	
	3.提供課業輔導、課後照顧，及補救教學。
	五、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受助者子女經轉介學校評估確認有參加課後照顧服務（內容主要為家庭作業寫作、團康與體能活動及生活照顧）需求後，專案減免收費，每學期學童實際參加課後照顧費用由政府補助。
	教育部

(國教司)
	承辦人：吳靜宜
	(02)2356-5594
	gin0521@mail.moe.gov.tw
	(02)2396-7818

	
	
	
	
	代理人：許家碩
	(02)2356-5592
	shuoh@mail.moe.gov.tw
	(02)2396-7818

	
	
	六、攜手計畫課後扶助：受助者子女經轉介學校評估確認有參加國（語）文、英文及數學課程之學習輔導需求後，編入適當班級進行課後補救教學，提供課業輔導，並由政府補助課輔期間之教學人員鐘點費及學校行政費等。
	教育部

(國教司)
	承辦人：陳麗珠
	(02)2356-6186
	ju6186@mail.moe.gov.tw
	(02)2397-0771

	
	
	1、 
	
	代理人：江羲宗
	(02)2356-5409
	sitzong@mail.moe.gov.tw
	(02)2397-0771

	
	4.提供工讀機會。
	七、轉介受助者子女至就讀學校或學產基金從寬認定申請資格(原規定由學校自訂)，優先提供工讀機會(保障一定時薪及工時)。
	教育部

(高教司)
	承辦人：林怡君
	(02)2397-6714
	anita23@mail.moe.gov.tw
	(02)2397-6943

	
	
	
	
	代理人：蘇子倫
	(02)2356-6178
	karen@mail.moe.gov.tw
	(02)2397-6943

	
	
	
	教育部

(技職司)
	承辦人：王育惠
	(02)2356-5860
	yuhui65@mail.moe.gov.tw
	(02)2356-6379

	
	
	
	
	代理人：翁靖媛
	(02)2356-6181
	yuhui65@mail.moe.gov.tw
	(02)2356-6379

	
	5.提供學童午餐。
	八、受助者子女因家庭經濟因素無力繳交午餐費，轉介至就讀學校從寬認定申請資格，優先補助貧困學生午餐費。
	教育部

(體育司)
	承辦人：呂生源
	(02)2356-5614
	lu54@mail.moe.gov.tw
	(02)2397-6915

	
	
	
	
	代理人：葉曉文
	(02)2356-5626
	weny@mail.moe.gov.tw
	(02)2397-6915

	
	6.協助學童以轉學籍不轉戶籍方式入學。
	九、經評估需以轉學籍不轉戶籍方式入學之國中小學齡兒童，透過地方政府通報及輔導機制提供及時協處。
	教育部

(國教司)
	承辦人：張翠玲
	(02)2356-5585
	ling@mail.moe.gov.tw
	(02)2396-7818

	
	
	
	
	代理人：邱乾國
	(02)2356-5605
	chienku@mail.moe.gov.tw
	(02)2397-6922

	法律扶助
	1.轉介相關法律扶助。

2.結合律師資源，提供義務性法律諮詢及服務。

3.視需要補助一定額度之訴訟費用。
	（一）轉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法律諮詢及補助。
（二）轉介大學法律服務社及法律專業團體（律師），提供義務性法律諮詢及服務。

（三）如不符前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訴訟費用補助對象者，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其必要性，補助因刑事詐欺受害所生之民事損害賠償訴訟費用，每人最高補助新台幣5萬元。
	內政部

(社會司)
	承辦人：周怡君
	(02)2356-5197
	moi1083@moi.gov.tw
	(02)2356-6226

	
	
	
	
	代理人：陳淑貞
	(02)2356-5226
	moi0656@moi.gov.tw
	(02)2356-6226

	人身、財產安全保護
	依求助者提供資料，儘速查緝詐騙集團、討債團體及地下錢莊，並保護求助者生命、財產安全。
	一、

（一）依求助者提供資料，儘速查緝詐騙集團、討債團體及地下錢莊，並保護求助者生命、財產安全。

（二）反詐騙諮詢專線165；反暴力討債集團專線110。
	內政部

(警政署)
	承辦人：陳俊明
	(02)2766-6633
	eming@email.cib.gov.tw
	(02)2746-0994

	
	
	
	
	代理人：陳信成
	(02)2764-8253
	Wm2094@email.cib.gov.tw
	(02)2746-0994

	
	
	二、債務催收公司如經檢舉涉有非法設立或其他公司法違法事項，經濟部及各申登機關自應依法查處。
	經濟部

(商業司)
	承辦人：鄭茜云
	(02)2321-2200轉344
	cycheng1@moea.gov.tw
	(02)2341-0103

	
	
	
	
	代理人：洪久嫈
	(02)2321-2200轉343
	jyhung@moea.gov.tw
	(02)2341-0103

	照顧服務
	針對受助者家庭成員中有嬰幼兒、老人、身心障礙者，提供以下協助：

1.協助嬰幼兒優先進入托嬰中心、公立托兒所、幼稚園，或提供保母服務，並補助之。
	一、

（一）實施對象為經評估家中主要照顧者無力照顧幼兒且家中無其他親屬可協助者，優先協助至鄰近公立托兒所或幼稚園臨托，無法進入公立托兒所或幼稚園者，協調至私立托兒所或幼稚園，並由政府補助每人每月1500元，最長不得超過6個月。
（二）前項受協助對象家中幼兒如未滿2歲，優先提供轉介服務。
	內政部

(兒童局)
	承辦人：許麗修
	(04)2250-2885
	cbi885@cbi.gov.tw
	(04)2250-2896

	
	
	
	
	代理人：吳美瑩
	(04)2250-2883
	meiying@cbi.gov.tw
	(04)2250-2896

	
	
	
	教育部

(國教司)
	承辦人：張靖珣
	(02)239-76763
	gchang@mail.moe.gov.tw
	(02)2396-7818

	
	
	
	
	代理人：黃英慈
	(02)2356-6343
	yingtzu@mail.moe.gov.tw
	(02)2396-7818

	
	
	二、辦理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幼童托教補助，額外增加補助原住民族地區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婦女家庭之滿3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子女，就讀（托）於原住民族地區立案之公私立幼稚園或托兒所者之學雜費，惟申請補助金額不得超過實際繳費金額：

（一）原住民低收入戶家庭，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5,000元。

（二）原住民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5,000元。

（三）原住民中低收入戶家庭，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3,000元。
	原民會

(衛福處)
	承辦人：翁香珍
	(02)2557-1600轉1411
	s364075@apc.gov.tw
	(02)2557-2432

	
	
	
	
	代理人：李榮哲

(科長)
	(02)2557-1600轉1410
	ljc@apc.gov.tw
	(02)2557-2432

	
	2.補助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居家服務或轉介機構照顧。
	三、老人轉介機構緊急安置者，除依「老人福利法」第25條規定辦理外，目前地方政府列冊之低收入戶老人轉介機構收容，皆由地方政府編列委託收容經費支應，對於非低收入戶老人須緊急安置者，本部依「因應經濟不景氣辦理機構老人保護緊急安置計畫」，補助每人每月以不超過新臺幣6,000元為原則，且安置期限以不超過6個月為限，超出之經費由機構及地方政府分擔。
	內政部

(社會司)
	承辦人：蔡淑粧
	(049)2391-236
	W62@mail.jung.nat.gov.tw
	(049)2391-247

	
	
	
	
	代理人：謝登錦
	(049)2391-226
	W71@mail.jung.nat.gov.tw
	(049)2391-247

	
	
	四、身心障礙者轉介機構照顧：對於經政府轉介安置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身心障礙者，提供其托育養護費用補助，列冊低收入戶者全額補助，其他則依其家庭經濟狀況，分別給予3/4、1/2、1/4不等之托育養護費補助，以減輕其家庭經濟負擔。
	內政部

(社會司)
	承辦人：陳順福
	(049)2391-267 
	h04@mail.jung.nat.gov.tw
	(049)2391-253

	
	
	
	
	代理人：李佳玲
	(049)2391-269 
	h10@mail.jung.nat.gov.tw
	(049)2391-253

	
	
	五、辦理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補助使用居家服務計畫：結合社會資源共同推動「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補助使用居家服務計畫」，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民間單位辦理居家服務之提供及個案評估，服務項目包含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及身體照顧服務，有效減輕家庭照顧之負擔，滿足失能者居家安養需求。補助標準分別為：

（一）輕度失能者：每月最高由政府全額補助8小時之居家服務費，第9小時至第20小時最高由政府補助50％，使用者自行負擔50％。

（二）中重度失能者：每月最高由政府全額補助16小時之居家服務費，第17小時至第36小時最高由政府補助50％，使用者自行負擔50％。

（三）極重度失能者：每月最高由政府全額補助32小時居家服務費，第33小時至第72小時則由政府與民眾共同負擔，中低收入者負擔的比例為30％，非中低收入者則為50％。
	內政部

(社會司)
	承辦人：駱巧玲
	(02)2356-5190 
	moi1048@moi.gov.tw
	(02)2397-6857

	
	
	
	
	代理人：張馨文
	(02)2356-5189
	moi4220@moi.gov.tw
	(02)2397-6857

	
	3.提供家庭支持或重建計畫。
	六、補助民間團體設置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提供服務如下：

（一）提供服務到宅之關懷訪視並協助民眾申請政府或民間相關福利措施。

（二）提供諮詢服務、婦女保護個案訪視與轉介、家庭或個人遭遇意外、災害、家庭暴力、經濟等生活危機關懷輔導與轉介。

（三）針對「近貧」及「新貧」的原住民家庭，立即通報1957，同時協助連結相關資源，並持續關懷追蹤訪視。
	原民會

(衛福處)
	承辦人：劉倩如
	(02)2557-1600轉1616
	Drumming68@apc.gov.tw
	(02)2557-5114

	
	
	
	
	代理人：陳玫霖(專員)
	(02)2557-1600轉1624
	karen@apc.gov.tw
	(02)2557-5114

	創業與理財
	1.創業輔導：協助有工作能力之新貧或近貧者進行微型創業、地方特色產業創業，並提供經營管理訓練、諮詢服務及必要設備、資金之小額創業貸款，以利脫貧。（經濟部、勞委會、青輔會、原民會）
	一、

（一）依據社福單位轉介案件，透過創業圓夢計畫，辦理創業諮詢服務、創業養成培訓提供創業輔導。

（二）免費創業諮詢服務專線：0800-589-168。

（三）創業圓夢網網址：

http://sme.moeasmea.gov.tw
	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
	承辦人：林美觀
	(02)2366-2253
	mei@moeasmea.gov.tw
	(02)2367-3914

	
	
	
	
	代理人：陳忠智
	(02)2366-2234
	jj@moeasmea.gov.tw
	(02)2367-7484

	
	
	二、創業貸款：

（一）推動創薪行動計畫，辦理創業育成班、小型講座及交流聯誼座談會等各項活動，強化對創業的認知，增進創業經營、財務及管理能力，提升創業競爭力。
（二）提供創業前、中、後諮詢輔導服務，結合職業訓練，提高創業成功機會。

（三）協助創業者取得資金，提供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減輕負擔。
	勞委會

（勞工福利處）
	承辦人：吳秀美
	(02)8590-2802
	amei@mail.cla.gov.tw
	(02)8590-2812

	
	
	
	
	代理人：吳婉如
	(02)8590-2803
	ruth@mail.cla.gov.tw
	(02)8590-2812

	
	
	三、

（一）辦理青年微型企業創業經營專班，培訓創業知能。

1、招生對象：微型企業負責人、合夥人或青創貸款獲貸人。

2、課程內容：包含經營管理、行銷管理、財務管理、資訊運用、政府創業資源簡介、企業觀摩、跨業交流等。

（二）辦理飛雁專案女性創業育成班及特定對象女性創業協助計畫，提升創業能力。

1、飛雁專案女性創業育成班：針對有意創業女性，提供創業知能及know-how，協助其成功跨出創業第一步；課程包含規劃篇、實務篇及開辦篇等。
2、特定對象女性創業協助計畫：針對特定對象女性（含單親、家暴、低收入女性）提供創業見習機會，協助其掌握創業商機及資訊。

（三）設置青年創業諮詢服務電話：(02)23223006提供諮詢服務。
	青輔會

(第一處)
	承辦人：劉娟娟
	(02)2322-3006 
	liucc@nyc.gov.tw
	(02)2356-7918

	
	
	
	
	代理人：邱國勳
	(02)2356-0766轉316
	alan@nyc.gov.tw
	(02)2356-7918

	
	
	四、對具有原住民身分個案，轉介鄉鎮市公所針提供輔導，追蹤申請戶營運情形並提供諮詢，並對申貸案件主動追蹤協助及提供代書服務。申貸條件如下：

（一）有原住民身分。

（二）具完全行為能力。

（三）貸款資金實際從事該貸款事業。

（四）具有營利事業登記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立案證明文件。

（五）擔保貸款者：供擔保之土地建築物登記謄本、所有權狀等。

（六）無擔保貸款者：請提供連帶保證人二人之在職(服務)證明書、薪資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
	原民會

(經建處)
	承辦人：李康寧
	(02)2557-1600轉1526
	kony@apc.gov.tw
	(02)2557-8798

	
	
	
	
	代理人：楊錦浪(科長)
	(02)2557-1600轉1523
	ycl0015@apc.gov.tw
	(02)2557-8798

	
	2.提供債務處理諮商，協助規劃償還方案。

3.協助改善財務管理觀念及行為。
	五、

（一）與銀行公會合作設立債務諮詢專線(02-85961629)，以協助弱勢家庭解決債務諮詢問題。
（二）針對轉介個案提供二項金融諮詢管道，以協助處理金融消費問題。
1、透過「精明理財網」（網址：www.smartmoney.org.tw），提供基本金融知識，宣導正確金融知識及觀念。
2、利用銀行公會之「諮詢及消費者服務中心」專線（電話：（02）8596-2345），專人協助提供金融消費相關諮詢。
	金管會

(銀行局)
	承辦人：邱美珠(專門委員)
	(02)8968-9725
	mjchiou@banking.gov.tw
	(02)8969-1356

	
	
	
	
	代理人：陸毓瑾(簡任稽核)
	(02)8968-9703
	yjlu@banking.gov.tw 
	(02)8969-1356

	
	4.協助設立「脫貧帳戶」：參與脫貧計畫期間，求助者必須依規定設立指定專戶，政府補助或就業等報酬一定比例或金額存入本帳戶。鼓勵求助者建立理財觀念，延後消費、定期儲蓄、累積財產，以期縮短其接受社會救助的時間。
	六、

（一）依照社會救助法第1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運用民間資源或自行辦理自立脫貧方案。

（二）轉介已辦理脫貧方案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理財觀念、累積財產、定期儲蓄等相關服務措施。
	內政部

(社會司)
	承辦人：蔡佳君
	(02)2356-5517
	moi1109@moi.gov.tw
	(02)2356-6226

	
	
	
	
	代理人：李璧如
	(02)2356-5219
	moi0982@moi.gov.tw
	(02)2356-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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